
桃園市中壢地政事務所 

110年度志工座談會暨安心手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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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時請繳交開會通知單附件之「110年志工滿意度問卷調查表」  



活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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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致詞 

隊長、副隊長致詞（頒發感謝狀） 

志工表揚、心得分享 

臨時動議 

安心手作課程 

業務單位報告 



主席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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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長、副隊長致詞 
（頒發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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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表揚、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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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單位報告 

6 

登記、測量、地價、資訊、行政 



登記課(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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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樓志工服務流程 
 

直接抽號碼牌 

引導至全功能櫃台 

引導至服務台 

(協助整理) 
申請大圖 

申請謄本、地籍圖、平面圖 鑑界案件 

請至六樓 

領狀、換狀、書補、結案、簡
易案件(更名登記、預告登記、
住址變更、門牌整編、戶政有
案可稽之更正案件) 

買賣、贈與、繼承、分割繼
承、拍賣、共有物分割等(未
整理之登記案件)、A3實價登
錄填寫 

地籍異動即時通、住址隱匿 
設定(金融機構、私人)、塗
銷預告 

買賣(實價登錄併件)A2 
代收代寄、跨所代寄、跨縣
市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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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課(2/4) 

二.自110年1月起，本所服務台人員調整為助理2位，無審查
人員服務，故志工夥伴如遇民眾洽詢地政專業問題，或
服務台助理未能協助者，請以「地政士提供諮詢服務為
優先，其次為本所登記課審查人員」為引導原則，轉介
至以下平台： 

 

1樓地政專業諮詢櫃台 
由行政課主辦、登記課協辦，為社團法人桃園市地政市公會與本所合作
推展之「不動產專業諮詢服務」，此項服務與志工服務(民眾洽公分流及
動線引導)有別，定位為「公部門與私部門的合作服務」，由地政士駐點
提供法令綜合面之方向性諮詢；服務時間為每週三、五下午2時至5時。 
 
2樓登記課審查人員 
遇地政士未排班時，或個案需機關實質審查者，請引導民眾前往2樓登記
課洽詢審查人員，登記課會排定諮詢同仁為民眾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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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課(3/4) 

三.普義、自強、觀音便民
工作站 

 
 普義工作站 
 均提供每日收、領件及簡易

案件即收即辦服務、審查人
員現場諮詢。 

 
 自強、觀音工作站 

均提供現場受理謄本業務、
住址隱匿及地籍異動即時通
服務、每周三審查人員現場
辦理簡易案件及現場諮詢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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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課(4/4) 

四.自109年7月17日起，
本市各地政事務所
(平鎮所除外)設置
「地政i領件」服
務櫃，提供登記案
件、測量成果及登
記謄本等領件服務，
民眾不受時間限制
且無須臨櫃，即可
透過簡訊密碼或
「桃園市地政e管
家 App」 QRCode開
櫃領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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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課(1/4) 

一.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及都市計畫地形圖套疊
計畫（簡稱三圖合一）： 

 •110年辦理範圍：榮民段及仁美段 
 •111年辦理範圍：普義段 

 



測量課(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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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於各地政事務所 
及本所便民工站 

購買 

二.實施地籍測量時，土地所有權人 
或管理人應自備界標埋設之，界 

 標規格不符合規定者不予施測。 
 

三.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82-2、282-3條規定
辦理建物第一次測量，請多加利用內政部免費提
供建物測繪軟體工具系統繪製建物成果圖或標示
圖。 

制式界標可於本市各地政事
務所及本所便民工作站購買 



測量課(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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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
第283條第1項及《土地
登記規則》第81條第1
項規定辦理「區分所有
建物共有部分測繪」案，
請檢附專共用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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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課(4/4) 

五.有關土地複丈： 

1. 定義：已依法辦理地籍測量地區之土地，由於天然或
人為因素，導致土地原有測量結果與實地情況不符時，
土地所有權人或管理人得依法向土地所在之地政事務
所申請再次測量，謂之「土地複丈」。 

2. 項目：鑑界複丈、分割複丈 、合併複丈、他項權利
(地上權、永佃權、地役權、典權)、位置測量、浮覆
複丈、坍沒複丈、界址調整複丈及調整地形複丈。 

 ★舉例： 

  土地經界不明 → 申請鑑界 

    土地截彎取直 → 申請界址調整 

 



地價課(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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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11年公告土地現值、公告地價表將於111年1月1
日公告，屆時民眾如有查閱紙本之需求，可引導
至4樓地價課閱覽。 



地價課(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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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價登錄新制 
 (已分別於109年及110年的7月1日分2次施行) 
 修正後新制重點包括： 
 

1. 將申報時機提前至申請買賣移轉登記時一併辦理，

申報義務人改由權利人及義務人共同申報 

2. 門牌、地建號完整揭露 

3. 建商、代銷業者、自行銷售預售屋者全面納管(契

約等資訊事先備查) 

4. 增訂查核權及加重處罰條款 



資訊課(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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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護地政系統及資料庫維運管理 >>> 業務核心 

 推廣地政資訊化業務      >>> 資訊時代 

 導入資訊安全管理制度(ISMS)  >>> 個資保護 

 本市地政副資料中心      >>> 機房備援 

一.資訊課務業務 
 



資訊課(2/4) 

18 

二.地政i取號服務 
 



資訊課(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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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所官網「網路櫃檯」全面更新 
 



資訊課(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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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 Q R - C o d e一起  
加入我們的好友吧 !  

四.中 壢 地政 事 務所 全 新 L I N E 官 方 帳 號  



行政課-地用業務(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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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內政部於107年3月修法，土地登記簿標示部註記臨時
使用期限及用途或核定事業計畫使用項目之作法，改以
建置土地參考資訊檔方式辦理。 



行政課-地用業務(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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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網站  https://moiref.land.moi.gov.tw/pubref/ 

查詢結果 

土地建物參考資訊 免費線上查 



行政課-地用業務(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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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桃園市國土計畫」經桃園市政府訂於110年4月30日公告實
施，桃園市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說明書、土地清冊電子檔，
自110年10月1日起公開展覽90日，公告於桃園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網站（https://urdb.tycg.gov.tw/）及桃園國土資訊
站（https://spatialplan.tycg.gov.tw/）。 
 

三.非都市土地請參照土地之「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合
法使用，並依照內政部頒「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相關
規定來使用非都市土地，違規使用將面臨新台幣6萬至30萬
元之罰鍰，並得限期令其變更使用、停止使用或拆除其地上
物恢復原狀，且得按次處罰。 

 



行政課-檔管業務(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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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檔案月展覽 
 

本所3樓行政課外設置檔案

月「曉編壢大功」小

型展覽，介紹「非都市土
地使用編定」及「共有耕
地未辦持分交換清理業務」
的曉知識，展出至明年1月
28日，現場提供QRcode，
掃描後填寫問卷，即可參
加抽獎，歡迎踴躍參觀！ 



行政課-檔管業務(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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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檔案應用」服務 

  申請閱覽或複製公文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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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課-志工業務(1/5) 

一.值勤注意事項： 
1. 志工服務位處為民服務第一線，人流來往繁雜，請

志工務必配合疫情指揮中心相關防疫規定執勤，請
正確配戴口罩，並落實自主健康管理，如有不適症
狀或有值班相關疑慮，請聯繫本所行政課。 
 

2. 請確依輪值表按時值班，輪值表排定後因故無法於
輪值日值勤時請提前告知本所，俾安排調班或代理
事宜。 
 

3. 值班時請攜帶「桃園市民卡」至本所3樓行政課辦
理電子簽到退；另為行政簡便，請志工於簽退時一
併辦理紙本簽領，俾核發志工膳食及交通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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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課-志工業務(2/5) 

記得刷2次卡 
簽到、簽退 

「簽到退」與「輪值表」綁定 
志工臨時換班須人工變更輪值表 

否則會造成「刷卡錯誤」 
提醒您，換班或是更換市民卡記得

提前告知唷！ 

英文輸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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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課-志工業務(3/5) 

4. 本所提供機車位供值班
志工使用(地下室1樓8
號機車格)，如有停放
汽車需求，請至周邊道
路汽車格或後方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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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課-志工業務(4/5) 

主辦 
單位 

衛生福利部 內政部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獎勵 
依據 

志願服務獎勵辦法 
內政業務志願服務

獎勵辦法 
桃園市志願服務獎勵辦法 

獎項 
等次 

金牌獎：8,000小時 
銀牌獎：5,000小時 
銅牌獎：3,000小時 

金質獎：2,500小時 
銀質獎：2,000小時 
銅質獎：1,500小時 

1.志工貢獻獎： 

金質獎：滿6年1,800小時 
銀質獎：滿4年1,200小時 
銅質獎：滿2年600小時 

2.績優服務獎： 

績優志工獎：滿2年600小時，對志
願服務工作有具體優良事蹟者 

績優志工家庭獎：2人以上，配偶、
血親、姻親關係；滿2年600小時，對
志願服務工作有具體優良事蹟者 
績優志工團隊獎：20人以上，對志
願服務工作有具體優良事蹟者 

不分服務單位  民政,戶政,役政,地
政,營建,警政,消防
或其他有關內政業

務者 

桃園市政府所屬志工 
不分服務單位 

二.志願服務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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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課-志工業務(5/5) 

三.志工觀摩活動 

桃園市政府訂定「桃園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志工觀摩活

動辦理原則」，統一規範辦理志工觀摩活動，各機關所屬

志工參加志工觀摩活動者，應符合前一年度服務總時數達

40小時、使用市民卡簽到(含退)次數達12次等規定。 

 

110年因應疫情期間，本年度志工可值勤月份為3、4月及10

月至12月(合計5個月)，調整111年觀摩活動志工參加資格： 

服務總時數達16小時 

服務期間使用市民卡簽到(含退)次數達5次 



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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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手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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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伊婷老師 
療癒小盆栽手作課程 

1.使用植物介紹 
2.盆栽製作方式及栽培技巧 
3.盆栽花材的實作組合 
4.養護重點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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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志工夥伴您好~ 
非常感謝您參與本次座談會暨手作課程，本所為瞭解活動辦理成效
，以作為日後辦理之改進依據，請您撥冗填妥調查表(紙本問卷填
妥後請交予工作人員)。本調查表僅供此次辦理座談會暨手作課程
活動調查依據，絕不另作他用，謝謝您的合作！  



會議結束 

感謝志工夥伴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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